附件1

2021年北京市青少年马术锦标赛
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北京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和国际交流中心
北京市马术运动协会
三、时间和地点
盛装舞步：2021年10月17日在北京西坞乡村马术俱乐部

场地障碍：2021年10月30日在北京纵横马术俱乐部（顺义基地）
四、竞赛组别和项目
（一）竞赛组别
甲组：13-18岁（2003年1月1日-2008年12月31日出生）
乙组：8-12岁（2009年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出生）

（二）竞赛项目
1．甲组：

（1）个人赛：

场地障碍：120cm、105cm、90cm

盛装舞步：中马协中二级科目、中马协中三级科目
（2）团体赛：

场地障碍：105cm

盛装舞步：中马协中三级科目
2．乙组：

（1）个人赛：

场地障碍：105cm、80cm、60cm

盛装舞步：中马协中三级科目、中马协初一级科目
（2）团体赛：

场地障碍：80cm

盛装舞步：中马协初一级科目
五、运动员资格
（一）符合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京体竞技字〔2011〕10号）的有关要求。
（二）符合《北京市体育局关于开展2021年度北京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工作的通知》（京体青字〔2020〕13号）的有关规定。
六、参加办法
（一）以区为单位组队参加。
（二）经医务部门检查证明身体健康并在北京市体育局注册，参赛资格以2021年度北京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为依据，运动员只能代表2021年度注册单位报名参赛。
（三）各参赛单位参赛运动员不限。每位运动员每个级别最多报2匹马参赛，每个人马组合只能参加一个比赛级别。随队人员可报领队1人，教练1人，工作人员3人，马主人数不超过参赛马匹数。

七、参赛马匹
（一）各单位自带马匹参赛，马龄须为7岁及以上（2014年及以前出生）。参赛马匹须具有中国马术协会颁发的马匹护照，并在到达赛区后及时向赛会兽医提交。

（二）参赛马匹出发前须到所在地县级以上兽医站进行检疫，并出具检疫合格证明书，到达赛场后第一时间递交。
（三）参赛马匹在赛前须按要求进行验马，未参加验马或验马不合格的马匹不得参加比赛。
八、竞赛办法
（一）场地障碍采用国际马联颁布的第26版竞赛规则，盛装舞步采用国际马联颁布的第25版竞赛规则。特殊修订条款的执行，以北京市马术运动协会相关规定为准。

（二）场地障碍比赛
1．团体赛：

（1）每个代表队最多报4名运动员、5匹马（含1匹替补马）；最少报3名运动员、3匹马。

（2）甲组：障碍高度为105cm，规则与105cm级别个人赛相同。乙组：障碍高度为80cm，规则与80cm级别个人赛相同。

（3）团体赛与个人赛共同举行，不单独进行比赛，按参赛队另行统计成绩。

（4）团体赛为一轮赛，争取时间。成绩将同队前3名的骑手罚分相加，累计罚分少者名次列前。如两队或两队以上罚分相同，则以团体总用时少的队名次列前。如团体总用时相同，则比较团体中排名第三位骑手的时间，用时少者名次列前。

2．个人赛：

（1）甲组120CM/105CM/90CM、乙组105CM/80CM级别比赛为一轮加即时附加赛（238.2.2+245.3）。 出场顺序按赛前抽签决定 。根据国际马联竞赛规则处罚 A 表进行评判。参赛骑手完成第一轮比赛后，零罚分选手不离开场地，听播报及裁判铃声示意，直接进入附加赛路线，凡离开场地者视为放弃附加赛。附加赛争取时间，若罚分相同，用时少者，名次列前。附加赛淘汰者排名在附加赛弃权者之前；附加赛淘汰者、附加赛弃权者，其第一轮比赛用时少者名次靠前。若第一轮无零罚分骑手，则罚分少者，名次列前；若罚分相同，则用时少者，名次列前。所有骑手查看路线时请将附加赛路线一起查看，不再另外安排附加赛路线查看时间。
（2）乙组60CM级别比赛为一轮贴时赛。出场顺序按赛前抽签决定，根据国际马联竞赛规则处罚 A 表进行评判，贴最佳时间，超过允许时间产生时间罚分，超出允许时间每4秒罚1分，超出限定时间骑手被淘汰。贴近最佳时间者，名次列前。

（三）盛装舞步比赛
1．团体赛：

（1）每个代表队最多报4名运动员、5匹马（含1匹替补马）；最少报3名运动员、3匹马。

（2）甲组：采用中马协中三级科目竞赛，规则与中马协中三级科目级别个人赛相同。乙组：采用中马协初一级科目竞赛，规则与中马协初一级科目级别个人赛相同。
（3）团体赛与个人赛共同举行，不单独进行比赛，按参赛队另行统计成绩。

（4）团体赛将同队前3名的骑手成绩相加，累计得分高者名次列前。如出现得分相同，比较各队得分居第三位的运动员的分数，分数高者名次列前。如仍相同，比较各队得分位居第二位的运动员的得分，分数高者名次列前。

2．个人赛：

（1）甲组CEA中二级科目/CEA中三级科目、乙组CEA中三级科目/中马协初一级科目比赛以得分高者名次列前，如出现得分相同，以综合分总得分高者名次列前，如仍相同，综合分中骑手分得分高者列前，如仍相同，以C点裁判评分高者名次列前（国际马联锦标赛个人赛前三名破平规定条款452.2）

（2）在CEA中三级科目、CEA中二级科目的比赛中，第一次路线错误扣罚2%，第二次淘汰；CEA初一级科目第一次路线错误扣2分，第二次扣4分，第三次淘汰

（3）各项目报名参赛不足3人（队）时，不进行比赛。

（4）出场顺序由各队抽签决定。

九、报名办法
（一）网络报名：各参赛单位于2021年9月28日—9月30

日在市体育局运动员注册管理系统中进行网络报名。
（二）现场报名：各参赛单位于2021年10月8日—10月10日将以下材料送交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和国际交流中心404室。
1.纸质版报名表1份（报名表附后），需加盖参赛单位公章、医务章；电子版报名表（WORD或EXCEL）1份；
2.参赛领队、教练员身份证复印件，运动员的身份证（户籍卡）和学籍卡（学龄前运动员可不提供）复印件，保险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3.本单位参赛承诺书并加盖参赛单位公章；
4.各单位参赛人员名单内所有人员（含运动员、领队、教练员）在网络报名当天“北京健康宝”小程序内个人健康码页面无异常截图；
（三）逾期未报名或未提交材料按不参赛处理，报名后不得更改，报名表无单位公章及医务章不予接收，不在参赛人员名单内或未提供“北京健康宝”内个人健康码无异常截图的人员届时不得入场。比赛时运动员须持本人二代身份证原件参赛。
（四）本次比赛不收取报名费。
联系人：李媛，联系电话：63018197
电子邮箱：li.yuan@tyj.beijing.gov.cn
十、录取名次和奖励办法
（一）本次比赛各组别录取前八名，参赛在8队（含）以下时，递减一名录取。各组别前三名颁发奖牌和成绩证书，其他录取名次颁发成绩证书。
（二）团体总分（甲、乙组合计）录取前八名（按9、7、6、5、4、3、2、1分计算），报名参赛单位在八个以下时，递减一名录取。总分多者名次列前。如总分相等，则按在各组别中获得第一名、第二名（此类推）多者名次列前。若录取名次不足八人时，按高限计分。
十一、运动员等级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本次比赛甲组可批相应运动员技术等级。
十二、疫情防控和医疗保险
所有参赛人员要按照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健
身场所和体育赛事活动疫情常态化防控指引》及《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中心和国际交流中心关于2021年北京市青少年锦标赛的补充通知》有关要求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二）各参赛单位须为本单位所有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其在比赛中发生的任何意外伤害等事故，主办和承办单位不承担任何责任。
十三、反兴奋剂和赛风赛纪
（一）若比赛中出现兴奋剂违规行为，将取消运动员所获比赛成绩名次及奖励，并按照相关规定追加处罚。

（二）参赛人员违反赛风赛纪规定，弄虚作假、冒名顶替、干扰赛场秩序、拒绝领奖、采用不正当手段获取名次者，一经查实，取消其参赛资格和成绩名次及奖励，并按照相关规定追加处罚。

十四、仲裁和裁判员
（一）本次比赛设立仲裁委员会并按照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要求对比赛进行仲裁判定。
（二）所有裁判员由市体育竞赛管理和国际交流中心商市马术运动协会统一选派。
十五、本规程解释、修改权属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和国际交流中心所有，未尽事宜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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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参赛承诺书
                    单位自愿组队参加                              比赛。
为严肃赛风赛纪，维护正常、有序的赛场秩序，保障比赛期间人身安全，营造良好、和谐的比赛环境，保证比赛圆满成功，特签订本次比赛参赛保证书。
一、本单位服从赛事工作安排，全面理解并同意遵守组委会、主办单位及承办单位等所制定的各项规程、规则、规定、要求及采取的各项措施。
二、本单位明确了解参加赛事可能发生的一切风险，并承担本单位运动员参加赛事可能存在的风险和责任。保证本单位运动员均已通过正规医疗机构进行身体检查，确保本单位运动员的身体状况均能够参加赛事。如存在隐瞒不报等相关问题，在赛事中出现任何伤害事故，由本单位及运动员本人负责，组委会无需承担任何形式的责任。且本单位已为运动员、教练员购置保险，运动员安全、意外伤害事故由本单位及运动员本人自行负责。
三、本单位将向赛事组委会、主办单位及承办单位等提供本单位运动员的身份证件，用于核实运动员本人身份及参赛资格，保证提交的运动员身份证件和文件资料真实有效，不存在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等现象。
四、保证本单位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遵守赛风赛纪等规定，遵守裁判、医疗人员和安保人员的要求，不辱骂裁判、对手及工作人员，不打架斗殴，如有违反，将接受组委会处罚。
五、保证本单位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如因身体不适或发生突发状况，主动退出比赛。因运动员本人坚持比赛所产生的全部责任及后果均由本单位及运动员本人承担。
六、保证本单位运动员接受组委会、主办单位、承办单位等在赛事期间提供的现场急救性质的医务治疗，但在医院救治期间发生的相关费用均由本单位及运动员本人自行承担。
七、本单位保证运动员在比赛期间注意食品安全问题，尽量减少在外用餐，如因在外用餐引起安全问题，由本单位或运动员承担责任，组委会及其关联方不承担任何责任；本单位保证运动员在使用比赛期间的宾馆设施、设备时应当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且本单位同意，因入住宾馆等第三方的设施、设备的原因造成的损失，组委会及组委会关联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八、本单位保证未成年运动员的监护人知晓并同意该运动员参加本赛事。本单位保证运动员（如未满18周岁，包括其监护人）授权组委会及其指定媒体无偿使用运动员的肖像、姓名、声音和其他个人资料用于比赛的组织、宣传和推广。
九、本单位及本单位运动员承诺严格遵守如下防疫要求：
（一）严格服从赛事防疫安全要求，服从现场防疫工作人员指挥。
（二）进入比赛区域需主动出示“北京健康宝”并通过体温检测，拒绝接受扫码、体温检测或体温异常、处于隔离期的可疑人员将谢绝入场。
（三）自备并全程佩戴符合防疫要求的口罩，运动员处于比赛期间可不戴口罩，完成比赛后应及时佩戴口罩。
（四）在签到处、仪式区、领奖处等人员聚集区域，保持1米以上间隔，避免交叉和近距离接触；在看台观看比赛时，间隔一个座位就坐，保持安全距离。
（五）一旦出现发热、干咳、呼吸困难等症状，不得带病参与赛事活动，在第一时间远离人群，并及时告知组委会。
领队签字：                                                 承诺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